元智大學護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請假規則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114.12.11 SN11404元智大學護理學系系務會議修正後通過
114.10.30 SN-PC11401元智大學護理學系實習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
學生實習期間請假，須依「元智大學學生請假辦法」辦理，並填寫「護理學系實習請假單」，且依規定進行補實習。
1、 請假手續
1. 請假應有不可抗拒因素並事先徵求實習指導教師認定，並於事前完成請假手續，方符合請假原則，否則以曠實習論。
2. 病假：
(1) 一般病假：請假二天(含)以下需附就醫證明(就醫收據)，請假三天(含)以上者需附醫療院所診斷證明書。
(2) 心理假：學生因心理不適，致實習有困難者，請假日數累計二天者，應由導師優先關懷，必要時轉介至諮商及就業輔導組。請假三天以上者，請檢具醫療院所或相關輔導機構等證明。
(3) 因發生交通意外不能實習時，應與實習指導教師或單位聯絡，並補請病假手續。
3. 事假(含婚假、就業面試)：除緊急事件外，須於請假日前三天，親自向實習指導教師提出請假需求，並於當週完成校訂請假手續。就業面試一人一次為限。
4. 喪假：直系親屬死亡得申請喪假，以一週為限；外祖父母死亡以三天為限。
5. 公假：代表學校參加活動或參加國家考試，需檢附證明，親自向實習指導教師提出請假需求，並於當週完成校訂請假手續。
6. 病假、喪假於實習前，以電話通知實習指導教師，若為選習或行政實習時，需通知實習單位護理長，並於工作天3日內補辦請假手續。
7. 如遇天災(如颱風)，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公告－正常上下班所經過的地區、居住地點或實習地點『停課』則停止實習，並依公假規定補實習。若因天災造成前往實習單位困難，得以事假辦理並依規定補實習。
8. 所有假別須依上述規定完成請假手續，未完成請假手續者以曠實習論。

2、 其他未盡事宜，按「元智大學學生請假辦法」之規定行之。
3、 補實習之安排
1. 請假應事先徵得實習指導教師同意。
2. 請假皆須補實習，除事假需補三倍時數外，病假、公假、喪假(含4小時以上)皆補相等天數。
3. 學生因請假所缺之實習時數由實習指導教師安排適當時間補實習。
4. 補實習時須有實習指導教師或臨床指導教師(preceptor)在場或由教師委請單位護理師指導。
5. 各主科護理實習課程補實習後，實習時數不足120小時(基護未達60小時)者，該科成績不予通過。
6. 實習期間如遇國定假日，原則上仍依系上安排之時程實習。
7. 學生請假時數累積超過該課程總時數三分之一，且未能於該學期內完成實習者，該科成績以零分計算。
4、 實習考評：
1. 事假以每小時扣該科實習總成績1分。
2. 病假以每小時扣該科實習總成績0.5分。
3. 喪假、公假不扣分。
4. 遲到早退：依「元智大學護理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五條」辦理。
5. 曠實習：每一小時扣該學科實習總成績3分。
4、 本規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
